


5. 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(2012年及之后成立), 估值超过

50亿元人民币。

(二)潜在独角兽企业

1. 在淮安市域内注册的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；

2. 上年度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不低于 3%;

3. 无未修复失信记录的硬科技企业；

4. 获得过投资且尚未上市(新三板挂牌可参评);

5. 成立5年之内(2018年及之后成立)且估值不小于3亿

元人民币，或成立 5~9年(2013~2017年成立)且估值为 5~50亿

元人民币。

二、 申报要求

1. 企业填写《淮安市独角兽/潜在独角兽企业申报表》 (见

附件),连同相关证明材料，统一用 A4纸正反打印装订成册，

于2023年7月15 日前一式三份报所在地县区(园区)科技局(经

发局) 。

2. 企业对填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法人主体责任， 严

禁虚假出资、虚构事实等弄虚作假行为。

3.各县区(园区)科技局(经发局)要认真做好组织发动工

作，并对企业填报材料内容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，符合要求的，

于 2023年7月 20 日前一式两份盖章后报送至市科技局高新处，

同时将《淮安市独角兽/潜在独角兽企业申报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

电子版压缩包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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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市科技局高新处  贾 良文  张锦 蓉

联系电话： 0517-83666364

电子邮箱： hakjigxc@126.com

附件： 淮安市独角兽/潜在独角兽企业申报表

淮安市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6 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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